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粤交基〔2016〕229 号  
 
 

广东省交通运输厅关于龙穴南水道航道 
整治工程初步设计的批复  

 

省航道局：  

《广东省航道局关于审查龙穴南水道航道整治工程初步设

计的请示》（粤航道〔2015〕689 号）收悉。 

2016年 1月，厅组织了龙穴南水道航道整治工程初步设计审

查，根据专家审查意见，设计单位修改、完善了初步设计。根据

《广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龙穴南水道航道整治工程可行性

研究报告的批复》（粤发改交通函〔2015〕5914 号），经研究，现

批复如下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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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建设规模、技术标准 

龙穴南水道航道整治工程起于（番禺）蕉门口至广州港出海

航道，航道长约 31km。采用 3000 吨级海轮双向航道标准建设，

航道尺度为 6.5m×120m×650m（通航水深×航宽×最小弯曲半

径），通航保证率为98%。建设规模和标准符合工可批复意见的要

求。 

二、总体设计 

结合船型、水文、航道特点，初步设计比选了总体设计方案，

并推荐设计代表船型尺度。 

初步设计根据河势变化、水文条件及重大工程布置的要求，

以顺潮流方向的深泓线为主布置龙穴南水道航槽轴线。下游段从

广州港出海航道三期工程围堰南端西侧至终点（广州港出海航道

航标），初步设计提出两方案比选，方案一终点取30#标上游，方

案二终点取34#标下游，并推荐方案一。 

经审查，原则同意初步设计推荐设计代表船型和推荐方案

一。下一步应适当优化深中通道大桥至广州港出海航道连接处的

航道宽度以利于平顺过渡，进一步补充起点处船舶调头水域设计

内容。 

三、疏浚工程 

原则同意初步设计提出的疏浚工程设计方案。龙穴南水道航

道通航水深 6.5m，备淤深度 0.5m，航道通航宽度 120m，挖槽水

深 7.0m，挖槽底宽 110m，边坡 1:10，采用抓斗船、耙吸船及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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驳作为疏浚施工机械。弃土通过吹填处置，卸泥区采用土袋围堰，

围堰顶宽2m，内侧边坡采用1:1.25，外侧边坡采用1:1.5，顶标

高为5m。 

下阶段应结合不同航段的地质和地形差异适当优化航槽开

挖边坡，进一步优化完善卸泥区设计并复核围堰的稳定性。 

四、航标工程 

原则同意初步设计提出的航标配布方案。龙穴南水道航道共

布设航标38座，其中新设15座浮鼓，改造23座旧浮鼓。 

五、环境保护、安全、节能 

原则同意工程的环境保护、安全、节能等设计，下阶段应按

照相关批复要求完善手续，工程实施中落实好相关措施。 

六、施工组织 

原则同意初步设计提出的施工组织方案，工程施工工期为21

个月。施工图设计阶段应进一步优化施工组织设计，施工期应高

度重视施工船机与过往船舶的相互影响，落实通航安全措施，确

保施工与通航安全。 

七、设计概算 

设计概算按照交通运输部及省交通运输厅的有关规定和要

求编制。上报设计概算为66039.66 万元，经省交通运输工程造价

管理站审查（粤交造价〔2016〕20号），核减费用8214.66 万元，

审查设计概算为57825.00 万元，控制在工可批复投资估算62000

万元范围内。经审查，核定龙穴南水道航道整治工程初步设计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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算为57825.00 万元，最终项目造价以竣工决算为准。 

八、其他 

（一）工程建设须严格执行基本建设程序，建设单位应按本

批复要求，认真组织、落实施工图设计，把好施工图设计质量关，

严格控制工程造价，防止建设过程中人为的设计变更，按有关规

定落实资金、开展招投标工作。同时应加强建设监管，把好质量

安全关，防止拖欠工程款。工程实施中，如有工程变更，须按规

定程序办理有关手续。 

（二）请你局认真按照国家和省有关职责要求，在项目建设

和运营过程中加强管理。 

 

附件：龙穴南水道航道整治工程初步设计概算审查表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广东省交通运输厅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6年3月10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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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龙穴南水道航道整治工程初步设计概算审查表 

单位：万元 

序 号 工程项目或费用名称 上报概算 审核调整 审核概算 

第一部分  工程费用 55850.36 -5669.36 50181.00 

一 建筑工程费 55373.69 -5192.69 50181.00 

1 疏浚工程 46663.84 -3914.31 42749.53 

（1） 航道疏浚 46379.81 -3910.10 42469.72 

（2） 弃土区作业水域疏浚 284.03 -4.22 279.81 

2 围堰工程 2995.53 0.00 2995.53 

3 航标工程 690.34 -64.03 626.31 

4 管理维护设施 685.25 -600.60 84.65 

（1） 码头工程 580.60 -580.60 0.00 

（2） 视频监控工程 104.65 -20.00 84.65 

5 环保工程 300.00 -140.00 160.00 

6 临时工程 222.40 -87.84 134.56 

（1） 临时航标抛设费 122.40 -87.84 34.56 

（2） 其他临时工程 100.00 0.00 100.00 

7 建设期维护工程 3816.33 -385.90 3430.43 

（1） 建设期航道维护费 3733.11 -335.53 3397.58 

（2） 建设期航标维护费 83.22 -50.37 32.85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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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 安装工程 10.07 -10.07 0.00 

1 遥测遥控系统安装 10.07 -10.07 0.00 

三 设备购置费 466.60 -466.60 0.00 

1 测量设备 350.00 -350.00 0.00 

2 航标遥测遥控设备 116.60 -116.60 0.00 

第二部分  工程建设其他费用 7044.55 -2154.13 4890.42 

1 建设单位管理费 465.40 -11.99 453.41 

2 前期工作费 708.06 0.00 708.06 

3 勘察设计费 2769.18 -829.15 1940.03 

4 监理费 1171.43 -421.35 750.08 

5 研究试验费 201.80 0.00 201.80 

6 招标费 73.18 -11.36 61.82 

7 生产准备费 23.40 -1.40 22.00 

8 竣工验收前相关费 453.00 -93.00 360.00 

9 其他相关费用 1179.10 -785.88 393.22 

第三部分  项目预留费用 3144.75 -391.18 2753.57 

合  计 66039.66 -8214.66 57825.00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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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开方式：依申请公开  

 

抄送：广州市政府，省发展改革委，珠江水利委员会，广

东海事局，广州港务局、南沙区政府，省交通运输

工程质量监督站、省交通运输工程造价管理站、省

交通运输规划研究中心，广州航道局、南沙航道局，

广东正方圆工程咨询有限公司，江苏省交通规划设

计院有限公司。  

广东省交通运输厅办公室         2016 年 3月 10日印发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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粤航道〔2016〕118 号 

广东省航道局关于龙穴南水道航道整治工程 

疏浚（含弃土区及围堰）、航标、 

视频监控工程施工图设计的批复 
 

广州航道局： 

《广东省广州航道局关于审批龙穴南水道航道整治工程疏

浚（含弃土区及围堰）、航标、视频监控工程施工图设计的请示》

（粤穗航道〔2016〕41 号）已收悉。根据《广东省交通运输厅

关于龙穴南水道航道整治工程初步设计的批复》（粤交基〔2016〕

229 号），结合龙穴南水道航道整治工程疏浚（含弃土区及围堰）、

航标、视频监控工程施工图设计专家评审意见，经研究，现对该

工程施工图设计（以下简称《施设》）批复如下： 

    一、建设规模和标准 

附件4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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龙穴南水道航道整治工程从（番禺）蕉门口至广州港出海航

道全长 31km，按通航 3000 吨级海轮双向航道标准建设，航道尺

度为 6.5m×120m×650m（水深×航宽×最小弯曲半径），通航保

证率为 98%。《施设》的建设规模和标准符合省交通运输厅粤交

基〔2016〕229 号文件批复的要求。 

二、疏浚（含弃土区及围堰）工程 

    原则同意《施设》提出的疏浚工程总平面布置方案和断面设

计方案。龙穴南水道设计挖槽水深 7.0m（含备淤深度 0.5m），

蕉门口至新龙特大桥河段挖槽底宽 112m，边坡 1:8，新龙特大桥

至广州港出海航道河段挖槽底宽 110m，边坡 1:10。航道疏浚总

工程量 11766211.4m
3
（含超深超宽量 2145706.5m

3
和施工期回淤

量 888000m
3
），弃土区作业水域疏浚工程量 262285.2m

3
（含超深

超宽量 36289.7m
3
）。施工计划采用 2300m

3
耙吸式挖泥船和 8m

3

抓斗式挖泥船配泥驳挖、运航道疏浚土，采用吹泥船吹填至中山

市火炬开发区临港工业园（马鞍岛）东五围和东六围围垦区内陆

上弃土区。弃土区作业水域疏浚工程施工计划采用 980m
3
绞吸船

直接吹至陆上弃土区。弃土区从东区至西区采用 1000m
3
/h 吹泥

船二次吹填。弃土区采用土袋围堰，分东、西两区，工程内容包

括围堰、泄水口和排水沟三部分，土袋围堰总长度 10171m。除

西区西侧围堰顶高 5.0m 和顶宽 2.5m，以及西区东侧和东区西侧

利用原堤围作为围堰外，弃土区周围其他区域围堰顶高 4.5m，

顶宽 2m，两侧边坡均取 1:1.5。西区西侧围堰总长度 1209m,采

用抛砂基础、塑料排水板及反压护坡进行基础处理。泄水口采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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溢流堰形式，东区、西区各设 1个，分三级溢流。 

三、航标工程 

原则同意《施设》提出的航标工程设计方案。航道共布设航

标 34 座，均采用 HF2400-D2 型浮鼓，其中，新建浮鼓 11 座，改

造浮鼓 23 座，同时移设龙横航道 HF1.8m 浮鼓 2座。 

四、视频监控工程 

原则同意《施设》提出的视频监控工程设计方案。视频监控

工程在南沙航标与测绘所设立视频监控中心 1间，在新龙特大桥

和凫洲大桥上下游共布置 4 个高清摄像头，通过点对点光纤传

输，实现对新龙特大桥和凫洲大桥上下游通航孔船舶通航情况的

视频监控。 

五、施工组织 

原则同意《施设》提出的施工组织计划方案。施工总工期 15

个月，其中，疏浚（含弃土区及围堰）工程施工工期 15 个月，

航标工程施工工期 6个月，视频监控工程施工工期 2个月。 

六、工程预算 

工程预算的编制依据和方法基本符合国家和交通运输部有

关工程预算编制的规定和要求，工程预算费用为 46465.91 万元

（含疏浚工程、围堰工程、航标工程、视频监控工程、临时航标

抛设费、施工期港航安全警戒费、保险费等相关费用），控制在

项目初设批复概算范围内，原则同意该工程施工图预算。 

七、其他 

（一）视频监控工程应增加视频存储硬盘容量，进一步完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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与省航道局监控中心的接口和安全等保测评定级等内容。 

（二）你局应严格按照基建管理的有关规定，及时完善卸泥

区使用的相关手续并组织工程实施，施工过程中要加强工程管

理，严禁以施工名义变相非法采砂，应用广东省航道局项目管理

系统，认真组织“阳光工程、优质工程”创建活动，开展“双标

管理”，合理控制工程造价，进一步完善和落实施工期有关环境

保护和安全生产措施，确保工程质量、进度和安全。 

 

 

 

广东省航道局 

2016 年 3 月 23 日 

 

 

 

公开方式：依申请公开 
 

抄送：省交通运输厅、省交通运输工程质量监督站、省交通运输工程造

价管理站、省交通运输规划研究中心、江苏省交通规划设计院

股份有限公司、广东正方圆工程咨询有限公司、深圳市满泰科

技发展有限公司。 

广东省航道局办公室 2016 年 3 月 23 日印发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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粤航道„2017‟598 号 

 

广州航道局： 

    《广东省广州航道局关于审批龙穴南水道航道整治工程竣

前疏浚施工图设计的请示》（粤穗航道„2017‟310 号）及补充

资料已收悉。根据《广东省交通运输厅关于龙穴南水道航道整治

工程初步设计的批复》（粤交基„2016‟229号），结合龙穴南

水道航道整治工程竣前疏浚工程施工图设计专家评审意见，经研

究，现对该工程施工图设计（以下简称《施设》）批复如下： 

    一、建设规模和标准 

    龙穴南水道航道整治工程从（番禺）蕉门口至广州港出海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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道全长 31公里，按通航 3000 吨级海轮双向航道标准建设，航道

尺度为 6.5米×120 米×650米（水深×航宽×最小弯曲半径），

通航保证率为 98%。《施设》的建设规模和标准符合省交通运输

厅粤交基„2016‟229号文批复的要求。 

    二、竣前疏浚工程 

    《施设》提出的竣前疏浚工程总平面布置方案和断面设计方

案基本合适。航道设计挖槽水深 7.0 米（含备淤深度 0.5 米），

蕉门口至新龙特大桥河段挖槽底宽 112米，边坡 1:8，新龙特大

桥至广州港出海航道河段挖槽底宽 110 米，边坡 1:10，与主体

疏浚工程施工图设计相同。应进一步复核挖槽范围和疏浚工程

量，及时补充目前卸区测图等相关依据并复核弃土区容量。 

    三、施工组织 

    《施设》提出的施工组织设计方案基本合适。施工设备应结

合主体疏浚工程施工时行之有效的实际设备进行优化，施工安排

应按照竣工验收的相关规定适时开展实施。 

    四、工程预算 

工程预算的编制依据和方法基本符合国家和交通运输部有

关工程预算编制的规定和要求，所报的工程预算 3395.77 万元，

控制在项目初设概算批复范围内。工程预算应按照补充完善后的

设计方案进行相应调整，最终费用以项目竣工决算审计审批为

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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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五、其他 

    （一）目前项目试运行期未结束，未能全面反映试运行期的

回淤情况，应加强观测，及时分析总体回淤情况，合理安排施工，

确保项目按时保质完成。 

    （二）你局应严格按照基建管理的有关规定，及时完善相关

手续并适时组织工程实施，施工过程中要加强工程管理，严禁乱

抛乱卸，应用广东省航道局项目管理系统，认真组织“阳光工程、

优质工程”创建活动，开展“双标管理”，合理控制工程造价，

进一步完善和落实施工期有关环境保护和安全生产措施，确保工

程质量、进度和安全。 

    （三）你局应切实加强设计管理工作，确保设计基础资料的

真实可靠，并按照粤航道函„2017‟610号文及时完善相关工作。

如涉及卸区调整等重大变化，应重新报批。 

 

 

 

广东省航道局 

2017 年 12 月 8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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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开方式：  

 

抄送：省交通运输厅、省交通运输工程质量监督站、省交通运输工程造

价管理站、省交通运输规划研究中心、中设设计集团股份有限公

司、广东正方圆工程咨询有限公司。 

广东省航道局办公室 2017年 12月 8日印发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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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5 

 

检  测  报  告 

 

报告编号：A030000600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深 圳 市 宇 驰 检 测 技 术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

委 托 单 位： 广东省广州航道局 

委托单位地址： 广州市海珠区江怡路 230 号 

检 测 类 别： 委托检测 

报 告 日 期： 2018 年 7 月 23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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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龙穴南水道航道整治工程竣工环境保护验收会》 

专家意见修改清单 

后续要求：1．按国家和省关于信息公开的法律法规及文件要求，做好相关环

境信息公开工作。 

回应：1、按国家和省关于信息公开的法律法规及文件要求，做好相关环境信息

公开工作。2018 年 9 月 20 日在广东省广州航道局阳光政务平台进行全本公示。 

后续要求：2．补充纳泥区的相关环保手续作为附件。 

回应：1、附件 10 中补充“东六围安全环保承诺书”、“西一围安全环保承诺书”。 

评审意见：3．应对评价范围内特别是环境敏感点的水质进行监测。 

回应：1、P78 第 6.1.2 节中的 Q4 及 P83 第 6.1.3 节中的 Q4 为评价范围内的生

态敏感区域的监测断面。满足相关要求。 

评审意见：4．施工期具体是如何严格控制溢流口泥浆入海浓度的，给出解释。 

回应：1、P64 第 14-15 行“吹填区周围设置围堰，泥浆经沉砂池处理，未对海

洋环境产生损害。 

评审意见：5．完善补充吹填区周围围堰照片资料。 

回应：1、P42-43 补充吹填区周围围堰照片、补充图 3.1-2 项目吹填区恢复状况

图。 

 

其他修改： 

1、 补充附件 5 中监测报告； 

2、 补充附件 16 龙穴南水道航道整治工程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及修改清单； 

 
 
 
 

2018 年 9 月 20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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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7 

 

建设项目环境保护设施验收意见 
 

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及《国务院关于修改<建设项目环境

保护管理条例>的决定》（国务院令第 682 号）、《建设项目竣工

环境保护验收技术规范》、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和原环评部门

审批文件等要求，广东省广州航道事务中心编制了《龙穴南水

道航道整治工程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调查报告》（以下简

称《验收报告》）。 

2018 年 8 月 30-31 日，由建设单位、技术评审专家、设计

单位、施工单位、环评单位、验收监测（调查）报告编制机构

等代表组成的验收组对本项目进行验收，验收工作组审阅了《龙

穴南水道航道整治工程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调查报告》，

并对项目现场及项目环保设施进行了现场检查，形成验收工作

组意见。 

我单位根据验收工作组意见对本项目进行整改完善，已落

实环评文件及其批复要求，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合格。 

 

 

建设单位（公章） 

项目负责人签名： 

2018年9月

17 日 

 
注：本意见一式两份（原件），建设单位和市环保局各执 1 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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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8 

 
建设项目竣工时间公示 

 
 

根据《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》、《关于发布<建设项目

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>的公告》（国环规环评〔2017〕4

号）等要求，我单位公开龙穴南水道航道整治工程项目的竣工

日期：竣工日期为 2018 年 4 月 26 日 

 

我单位承诺对公示时间的真实性负责，并承担由此产生一

切责任。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建设单位（公章） 

2018 年 9 月 17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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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9 

 
建设项目验收报告公示 

 
根据《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》、《关于发布<建设项目

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>的公告》（国环规环评〔2017〕4

号）等要求，我单位于 2018 年 9 月 20 日至 2018 年 10 月 24

日公开龙穴南水道航道整治工程项目的验收报告，公示截图（照

片）见附件。 

我单位承诺对验收报告内容以及公示时间的真实性负责，

并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责任。 

 

附件：龙穴南水道航道整治工程项目验收报告公示截图（照

片）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建设单位（公章） 

2018 年 11 月 6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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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“三同时”验收登记表 
 

编号：     验收类别：验收调查报告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审批经办人： 

建设项目名称 龙穴南水道航道整治工程 建设地点 广州市南沙区 

建设单位 广东省广州航道局 邮政编码 510000 电话 020- 83392676 

行业类别 交通运输 项目性质 改扩建 

设计生产能力 航道疏浚工程及航标配套工程， 

全长 31.0km  

建设项目开工日期 2016 年 5 月 

实际生产能力 航道疏浚及航标配套，全长 31.0km 投入试运行日期 2018 年 5 月 

报告书（表）审批部门 广州市环保局 文号 穗环管影(2015)48 号 时间 2015 年 12 月 

初步设计审批部门 广东省交通厅 文号 粤交基〔2016〕229

号文 

时间 
2016 年 3 月 10 日

控制区  环保验收审批部门 建设单位自主

验收 

文号  时间  

报告书（表）编制单位 北京中咨华宇环保技术有限公司 投资总概算 79205.33 万元 

环保设施设计单位 广东正方圆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环保投资总概算 300 万元 比例

（%）

0.38 

环保设施施工单位 中交广州航道局有限公司等 实际总投资 42859.134 万元 

环保设施监测单位 深圳市宇驰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
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南海水产研究所

环保投资 2636.7 万元 比例

（%）

6.15 

废水治理 废气治理 噪声治理 固废治理 绿化及生态 其它 

18 - - 4 万 2564.7 万 50 万 

新增废水处理设施能力             t/d 新增废气处理设施能力              Nm3/h 年平均工作时   h/a

污   染   控   制   指   标 

控制 
项目 

原有 
排放量 

(1) 

新建部分

产生量 
(2) 

新建部分

处理削减

量 
(3) 

以新带

老削减

量 
(4) 

排放增减

量 
(5) 

排放 
总量 
(6) 

允许排

放量 
(7) 

区域削

减量 
(8) 

处理前

浓度 
(9) 

实际

排放

浓度
(10) 

允许

排放

浓度
(11) 

废水            

CODcr            

石油类            

氨氮            

废气            

SO2            

粉尘            

烟尘            

氮氧化物            

固废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

单位：废气量：×104 标米 3/年；         废水、固废量：万吨/年；  其他项目均为吨/年 

  废水中污染物浓度：毫克/升；      废气中污染物浓度：毫克/立方米 

注：此表由监测站或调查单位填写，附在监测或调查报告最后一页。此表最后一格为该项目的特征污染物。 

其中：（5）=（2）－（3）－（4）；  （6）=（2）－（3）＋（1）－（4） 

附件 20 



 

关于“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‘三同时’验收登记表”填写说明 

 
    建设项目环境保护“三同时”竣工验收登记表──是在建设项目环境保护设施竣工验收时，由监测单位、调

查单位或建设单位填写，作为环境管理的台帐和信息统计的基础表格。编号、审批经办人由环保审批部门填

写。 

    建设项目名称──使用此项目立项时的名称，若名称多于30个字，则酌情缩写成30字以内（两个英文字母

可看成是一个汉字）。 

    建设地点──必须填写到建设项目所在的县级地名（便于代码识别），若是在一个地区内多个县建设的项

目，则填写到地区名，同理，若是在一个省内多个地区建设的项目，则填写省名，不再设立《多地区》选择

项。 

    建设单位──使用建设单位注册时的名称，若名称多于25个字，则酌情缩写成25个字以内。 

    行业类别──按原国家环保局监督管理司关于行业类别的规定。 

    项目性质——可在所选项中划钩表示。 

控制区──指淮河(分为干流、支流)、海河、辽河、太湖、巢湖、滇池、酸雨和二氧化硫控制区 。 

    初步设计审批部门、环保设施施工单位、环保设施设计单位、环保验收监测部门或调查单位、环保验收

审批部门──均使用注册时名称，若名称多于25个字，则酌情缩写成25个字以内。 

    投资总概算──采用可研审批或初步设计审批中的工程总投资。 

    设计生产能力──指原设计的生产能力，或建设规模。 

    实际生产能力──指验收时，达到的实际生产能力。 

    新增废水处理能力──是指建设项目新增的废水处理设施处理能力。 

    新增废气处理能力──是指建设项目新增的废气处理设施处理能力。 

    原有排放量──是对改扩建、技术改造项目而言，指项目改扩建、技术改造之前的污染物排放量。 

    新建部分产生量──指新产生的污染源强量。 

    新建部分处理削减量──是对新产生量而言，经处理后，污染物削减的量。 

    以新带老削减量──是对原有排放量而言，经“以新带老”上处理设施后，污染物减少的量。 

    排放增减量──是指新建部分产生量－以新代老削减量－新建部分处理削减量。 

    排放总量──是指原有排放量－以新代老削减量+新建部分产生量－新建部分处理削减量。 

    区域削减量──若排放削减量为正值，即排放量增加，为保证区域污染物总量不增加，应从区域削减的量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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